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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01365.htm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做

好典当经营许可证换发工作的通知（商办建函[2007]83号）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

主管部门： 典当经营许可证（以下简称许可证）是典当企业

从事典当经营业务的资格凭证，为加强许可证管理，保证企

业正常的经营活动，现就有关许可证换发工作通知如下： 一

、换发许可证对象 凡依法设立，上年度年审合格，许可证本

年度到期的典当企业及其分支机构。 二、换发许可证要求 （

一）申请换证的典当企业应通过上年度年审，未通过或未参

加年审的，不予换发新证，待年审合格后，再予换发。 （二

）对于没有按照《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典当业监督核查和

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》（商办建函[2007]34号）要求及时报送

信息的典当企业，暂缓换证。 （三）凭有效旧许可证（正、

副本）换发新证。旧证遗失的，应由持证人做出书面报告，

登报挂失，并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向商务部书面说明情况，

经核准后方可换证。 （四）典当企业变更备案登记事项的，

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按有关规定在8月20日前办理变更备案手

续。未完成备案手续和网上传输的，不予换发新证。 （五）

为确保全国典当行业管理信息系统中典当企业基础信息准确

，请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认真核对系统中的各项数据，并将

核对结果于2007年8月25日前报商务部（市场体系建设司）。

经核准确认后，商务部将授权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在线打印许

可证，以提高工作效率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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